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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实施《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

例》办法

(1996 年 6 月 5 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 7 号令发布 自 1996

年 7 月 1 日起施行)

第一条 为实施国务院发布的《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

理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，结合本市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

法。

第二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食盐生产加工、经营和使

用，均须遵守《条例》和本办法。

第三条 市卫生局负责本市碘缺乏危害防治和碘盐的卫生

监督管理工作。区、县卫生局负责本辖区内碘缺乏危害防治和碘

盐的卫生监督管理工作。

市商业委员会（以下简称市商委）是本市的盐业行政主管部

门，负责本市碘盐生产加工、市场供应的日常监督管理工作。

工商行政管理、技术监督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做好食

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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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在本市批发、零售的碘盐必须达到国家规定的含碘

量，严禁销售非碘盐和不合格碘盐。

第五条 从事碘盐批发业务的单位不得向零售单位批发、供

应散装碘盐。零售碘盐的单位销售的碘盐应当为小包装，包装标

识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。

第六条 在本市生产、加工食品和副食品，凡需添加食盐的，

必须使用碘盐。

第七条 经市卫生局指定的医疗机构证明因病不宜食用碘

盐的，到市商委指定的单位购买非碘盐。

第八条 碘盐的生产、批发单位要建立健全碘盐检测制度，

对每批进出库的碘盐必须进行登记和检测碘含量，并定期向市卫

生局报告。

第九条 市和区、县卫生局负责定期对生产、加工、批发及

零售的碘盐进行监测；对使用的碘盐进行抽测；对缺碘地区的居

民还要开展不定期的健康监测，评估防治效果，及时采取改进措

施。

第十条 违反《条例》和本办法的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

由市或者区、县卫生局责令改正，可以并处该盐产品价值 3 倍以

下的罚款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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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在碘盐的加工、运输、经营过程中不符合国家卫生标

准的；

（二）出厂碘盐未予包装或者包装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的。

第十一条 违反《条例》和本办法的规定，在生产、销售的

食品和副食品中添加非碘盐的，由市或者区、县卫生局责令改正，

没收违法所得，可以并处该产品价值 1 倍以下的罚款。

第十二条 违反《条例》和本办法的规定，擅自开办碘盐加

工企业或者未经批准从事碘盐批发业务的，由市商委责令停止加

工或者批发碘盐，没收全部碘盐和违法所得，可以并处该盐产品

价值 3 倍以下的罚款。

第十三条 碘盐的加工企业、批发企业违反《条例》和本办

法的规定，加工、批发不合格碘盐的，由市商委责令停止出售，

并责令责任者按照国家规定标准对食盐补碘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可

以并处该盐产品价值 3 倍以下的罚款。情节严重的，对加工企业，

由市商委报请国务院盐业主管机构批准后，取消其碘盐加工资格；

对批发企业，由市商委取消其碘盐批发资格。

第十四条 违反《条例》和本办法的规定，在本市食用盐市

场销售不合格碘盐或者擅自销售非碘盐的，由市商委没收其经营

的全部盐产品和违法所得，可以并处该盐产品价值 3 倍以下的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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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；情节严重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具体执行中的问题，由市卫生局和市商委

按照各自职责负责解释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 1996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